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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011     股票简称：宝泰隆    编号：临2021-060号 

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7 月

16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

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。公司共有董事 9 人，实际参加

表决董事 9 人。本次会议的召开及参加表决的人员与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

二、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共审议了五项议案，在事前已与各位董事对议案内容进行过

充分讨论的基础上，最终形成如下决议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拟转让全资子公司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

责任公司部分股权》的议案 

根据黑龙江省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专项整治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《关于全省 167 处煤矿规划升级改造的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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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》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

泰隆矿业”）下属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五矿（以下简称“五

矿”）和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宝忠煤矿（以下简称“宝忠

煤矿”）已获批升级改造，上述两处矿井已经取得采矿许可证，目前

公司正在推进上述矿井建设；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，公司拟转让宝

泰隆矿业部分股权，通过引进战略合作伙伴，并以股东借款方式对上

述两处矿井进行投资建设。 

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，拟将公司全资子公司宝泰隆矿业 5%股

权转让给芜湖达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达泰投资”），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的临

2021-061 号公告。 

待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完毕后，公司授权宝泰隆矿业办理本次

股权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9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芜湖达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签署股东借款协议》的议案 

为加快公司全资子公司宝泰隆矿业下属五矿和宝忠煤矿升级改

造工程建设，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宝泰隆矿业

拟与达泰投资签署《股东借款协议》，经三方协商同意达泰投资通过

分期方式向宝泰隆矿业提供借款，借款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4,000

万元，借款期限 36 个月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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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借款利息 

股东借款利息的利率为 9%/年，每期应付利息的计算公式如下：

股东借款余额*9%*当期实际占用天数/360；当期实际占用天数为上一

付息日（含）到当期付息日（不含）的天数。公司与宝泰隆矿业以每

季度为一期向达泰投资支付股东借款利息，自首期股东借款发放之日

起每三个月的最后一日支付全部应付未付股东借款利息，如遇法定节

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，最后一期利息在借款期限届满时随本金

一并支付。 

（2）借款发放条件 

①宝泰隆矿业下属五矿及宝忠煤矿已取得全部相关煤矿改扩建

手续，并完成开工备案登记； 

②公司与达泰投资签署关于转让宝泰隆矿业 5%股权的股权转让

协议，并完成股权变更程序； 

③宝泰隆矿业修改公司章程，并在公司章程中约定：宝泰隆矿业

对外融资、对外担保须经全体股东书面同意；宝泰隆矿业按月向全体

股东书面报送企业当月生产销售情况数据及财务报表；全体股东均有

权每年对宝泰隆矿业进行审计； 

④宝泰隆矿业与达泰投资签署以五矿与宝忠煤矿采矿权为股东

借款提供抵押的抵押协议，并办妥抵押登记手续； 

⑤公司与达泰投资签署以公司持有的宝泰隆矿业 95%股权为股

东借款提供质押的质押担保协议，并办妥质押登记手续； 

⑥宝泰隆矿业实际控制人焦云及其配偶与达泰投资签署为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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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保证协议； 

⑦公司与宝泰隆矿业完成其作为债务人、共同债务人和提供股权

质押担保的合法有效内部决策程序，并履行法律规定的公告程序； 

⑧宝泰隆矿业根据煤矿改扩建项目工程进度向达泰投资提交书

面用款申请，且公司与宝泰隆矿业向达泰投资提供能够证明其当期已

投入五矿和宝忠煤矿改扩建项目工程的资金不少于当期所需全部建

设资金的 20%的银行转账凭证等相关材料； 

⑨宝泰隆矿业为五矿和宝忠煤矿购买相关财产保险。 

（3）还款 

自首期股东借款发放之日起，公司与宝泰隆矿业可以提前还款，

提前偿还本金应为 1,000 万元的整数倍，且每次提前还款时，应一并

支付拟提前还款本金对应的已发生利息；自首期股东借款发放之日起

满 24 个月，公司与宝泰隆矿业累计偿还本金应不低于 2,000 万元；

自首期股东借款发放之日起满 30 个月，公司与宝泰隆矿业累计偿还

本金应不低于 6,000 万元；自首期股东借款发放之日起满 36 个月，

公司与宝泰隆矿业应偿还完毕全部剩余本金。 

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、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常万昌先生并财务

部办理相关借款事宜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9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该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与芜湖达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

署股权质押协议》的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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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快公司全资子公司宝泰隆矿业下属五矿和宝忠煤矿升级改

造工程建设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宝泰隆矿业拟与达泰投资签署《股东

借款协议》，借款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4,000 万元，经公司与达泰

投资协商决定，拟将公司持有的宝泰隆矿业 95%股权质押给达泰投

资，为本次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，质押期限自首期股东借款实际发

放日起 36 个月，待公司与达泰投资签署股权质押协议后，董事会授

权公司董事、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常万昌先生并财务部办理相关股权质

押登记事宜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9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该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全资子公司与芜湖达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签署抵押合同》的议案 

为加快公司全资子公司宝泰隆矿业下属五矿和宝忠煤矿升级改

造工程建设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宝泰隆矿业拟与达泰投资签署《股东

借款协议》，借款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4,000 万元，经公司全资子

公司宝泰隆矿业与达泰投资协商决定，拟将宝泰隆矿业拥有的五矿和

宝忠煤矿的采矿权抵押给达泰投资，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，抵押

期限 36 个月（以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为准），待宝泰隆矿业

与达泰投资签署抵押协议后，董事会授权宝泰隆矿业办理相关采矿权

抵押登记事宜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9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5、审议通过了《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宜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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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议案 

根据达泰投资要求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第 2、

3 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，于

2021 年 8 月 6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具体内容详

见公司披露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

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的临 2021-062 号公

告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9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  


